
南头镇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

财政预算（草案）报告

——在南头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

（2015年1月28日）
一、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14年，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，围绕全镇扩容提质优环境重点工作，坚持依法行政，科学理财，全力服务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促和谐等各项工作，全镇财政实现了健康平稳增长，公共财政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，略有结余，为全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（一）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情况

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37323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95.3%，比2013年增加收入2037万元，增幅5.8%。

主要收入来源：

1、税收分成收入20886万元；

2、非税收入12645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专项收入（教育费附加及排污费）3328万元；

（2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180万元；

（3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1879万元；

（4）市返还公建设施费收入2876万元；

（5）其他收费收入1382万元；

3、市下拨专项补助收入2291万元；

4、上一年结转收入：1501万元。

（二）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情况

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36030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98%，比2013年增加支出2103万元，增幅为6.2%。

主要支出项目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（含镇政府、纪委、组织等行政管理支出）：4759万元；

2、公共安全（含公安、消防、交警、综治维稳等）：4516万元；

3、教育（教育中心及中小学校日常经费支出）：6250万元；
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（含宣传办、宣传文化中心等）：380万元；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（含低保、危房改造、农村社保、老人生活等民政及残疾人事业、人社分局事务支出）：3641万元；

6、医疗卫生及计生事业（基本公共卫生、除四害经费及计生支出）：2228万元；

7、环境保护（污水厂建设及运行）：1661万元；

8、城乡社区事务（含城建规划、绿化维护及环境卫生等）：5501万元；

9、农林水事务（含农业局、水利所、农产品检测、扶贫等）：1803万元；

10、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（工业公司、产业转型升级专项、资产管理等经费）：4016万元；

11、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（国土分局）：188万元；

12、交通执法安全生产等事务（综合执法局）：1087万元。

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对比结余1293万元，结转下一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。

（三）201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1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2435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土地出让金收入17860万元；

（2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返还收入937万元；

（3）地方教育附加费返还收入847万元；

（4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641万元；

（5）上年结转收入2150万元。

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2435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征地及拆迁补偿支出7950万元；

（2）土地开发开支（偿还前期土地开发借款）9410万元；

（3）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（农村养老保险）603万元；

（4）市政工程建设及维护支出2776万元；

（5）水利工程建设：849万元；

（6）教育建设支出847万元。

二、2015年财政预算草案

2015年我镇部门预算编制继续遵循从紧从严的原则，认真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，坚持厉行节约，集中财力用于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保民生，合理安排项目支出，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工作。 

（一）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概况

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39358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收入2035万元，增幅5.5%。

主要收入来源：

1、税收分成收入22181万元；

2、非税收入13159万元；

其中: （1）专项收入（教育费附加、残疾人保障金及排污费）4885万元；

      （2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701万元；

（3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1881万元；

（4）市返还公建设施费收入1000万元；

（5）其他收费收入1692万元；

3、市下拨专项补助收入2725万元；

4、上一年结转收入：1293万元。

（二）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概况

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38403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支出2373万元，增幅为6.6%。

主要支出项目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（含镇政府、纪委、组办等行政管理支出）：5050万元；

2、公共安全（含公安、消防、交警、综治维稳等）：4590万元；

3、教育（教育中心及中小学校日常经费支出）：6595万元；
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（含宣传办、宣传文体中心、五人飞艇赛、体育项目等）：459万元；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（含低保、危房改造、农村社保、老人生活等民政及残疾人事业、人社分局事务支出）：4216万元；

6、医疗卫生及计生事业（基本公共卫生、计划生育及除四害经费）：2349万元；

7、环境保护：（污水厂建设及运行）1663万元；

8、城乡社区事务（含城建规划、绿化维护及环境卫生等）：5318万元；

9、农林水事务（含农业局、水利所、农产品检测等扶贫等）：1250万元；

10、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（工业公司、产业转型升级专项、资产管理等经费）：3001万元；

11、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（国土分局）：239万元；

12、交通执法安全生产等事务（综合执法局、公共自行车）：1273万元；

13、预备费：2000万元；

14、预留项目支出：400万元。

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对比结余955万元，结转下一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。

（三）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支概况

1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8000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土地出让金收入57100万元；

（2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返还收入900万元；

    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7073万元；

其中：（1）还贷款借款本金及利息13440万元（其中：还中行本金2400万元，利息850万元）；

（2）市政、道路、绿化工程7000万元；

（3）教育改造建设工程2000万元

（4）水利工程4920万元；

（5）征地拆迁、物业回收及建设项目开发28713万元；

（6）雨污分流工程：1000万元。

各位代表，2015年的财政工作任务繁重，责任大。我们将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依法理财，扎实工作，狠抓增收节支等各项措施的落实，确保完成2015年财政预算任务，为全镇实现“扩容提质优环境、打造精品新城镇”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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